
 

 

 

 

 

公     告 
 114.03.24 花一信總字第 1140000111 號 

主旨：本社 113 年度社員股息發放乙事。 

說明：  

一、 本社 113 年度決算盈餘股息分配業經第 79 屆通常社員代表大會決

議通過。  

二、 113 年度股息發放日期：114 年 3 月 25 日  

三、 發放之股息轉存於社員存款帳戶；未設有存款帳戶之社員，請攜帶

證件及印章至總社 3樓社籍股領取。 

四、 配合所得稅法第 94條之 1、第 102 條之 1及第 126 條修正，所得

稅各式憑單採行「原則免填發，例外予以填發」之作業規定。本社

自 103 年起不再主動寄發股利憑單；惟如仍有股利憑單需要者，煩

請親自至各營業單位申請，造成您的不便，敬請見諒。  

   

 

   理事主席 吳東明 


